河南省平原地区护林防火安全工作成效显著

2003年以来，河南省狠抓平原地区秸杆禁烧护林防火安全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主要做法：一是领导高度重视。省政府以豫政[2003]32号文件印发了《批转省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关于加强平原地区护林防火安全管理的意见的通知》。省长李成玉、常务副省长王明义、副省长吕德彬、省长助理刘其文等领导同志多次就护林防火工作提出了要求。各市市委、市政府及时召开专题会议，主要领导亲自安排部署。二是狠抓责任落实。各地全面推行了市领导包县、县领导包乡（镇）、乡领导包村、村干部包组的“四包”责任制，通过市与县、县与乡、乡与村、收割机手、村委会与农户层层签订秸杆禁烧护林防火目标管理责任书，建立了市、县、乡、村、户五级联防的管护机制，形成了严密的管护网络。三是积极建立组织。去年以来，5个平原省辖市、65个平原县（市）均成立了有政府主要领导任指挥长，政府各有关职能部门和驻军负责人为成员的护林防火指挥，下设办公室，挂靠在林业局，并已安排人员开展工作。四是完善奖罚政策。各地进一步健全了禁烧护林制度。如洛阳、郑州等市明确规定，因焚烧秸杆把田间地头的树木烧死的，不论树木大小，一律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驻马店市规定每发现1处烧麦茬的，对所在县（区）罚款1万元，由市财政从该县财政账户上直接划拨；同时，对禁烧工作先进县奖励5万元。周口市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对全年未着一处火，未烧一棵树的县奖励20万元。四是强化监督检查。省林业厅于每年夏秋两季均派出督查组深入各重点市、县检查指导秸杆禁烧护林防火工作。多数市、县政府主管领导亲自带领林业、公安、环保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检查秸杆禁烧护林防火工作情况。漯河市利用我国“风云”卫星和美国“诺阿”卫星，全程监测和评估各县（区）、乡（镇）是否焚烧。五是深化宣传教育。各地通过建防火宣传街、刷写标语、树立标牌、发放材料，电视台、党报、开辟专栏等形式广泛宣传禁烧护林的重要性。增强了广大干群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六是抓住关键环节。全省启动了夏季护林防火24小时值班机制，实行禁烧护林情况零报告周报制度。各市通过林地禁止使用收割机、严控麦茬高度、在林地外围开防火隔离带、以村、组为单位租赁土地集中堆入秸杆、在田间地头的有利位置搭建防火帐蓬对农户购买禁烧机具进行财政补贴等措施，实现了禁烧护林工作由过去的政府抓变成社会全员抓，农民被动应付变成当今的自觉行动。七是坚持依法治火。各地纷纷成立禁烧执法队、组织林业公安派出所日夜巡逻，采取重点整治与规范管理相结合，重点打击与预防教育相结合的做法，加大了火灾案件的查处力度，有效地遏制了纵火犯罪活动。2003年——2004年，全省共发生焚烧秸秆毁树事件600余起，烧死烧伤林木85000株，未发生重大森林火灾和人员伤亡事故，较往年一年的50万株相比，呈大幅度下降趋势。（河南省防火办：夏治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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